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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本

质区别: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的国际商品流转关系, 只能是国际私法、而不是国际经

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私法属于典型的私法规范, 而国际经济法则属于公法的范畴;

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 完全可以区分清楚; 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应该是与国

内法平行的国际法体系内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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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从我国开始有国际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那一天

开始, 时至今日,在我国国际法学界都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认识。特别是在国际私法学界和

国际经济法学界,对于国际私法规范的范围和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范围,以及国际私法学的研究

范围和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问题,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争论。¹ 笔者自 1981年进入武汉大

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系学习国际法学理论开始,一直对这一问题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现根据笔

者通过近二十年来对国际法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所获得的心得, 谈谈笔者对国际私法与国际

经济法的关系问题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国际法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

一、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一)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含有国际因素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都产生并存在于国际社会, 其调整对象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的国家, 涉及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任何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共

同制定或单独制定有关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经济法规范, 在参与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

关系时,都需要考虑其国际利益,都需要严格遵循国家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等国际法的基

础原则,都需要遵循有关的国际惯例。

(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具有相同的法律渊源

从法律的渊源, 即法律的表现形式来看,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渊源都包括国际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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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法渊源两大部分; 在国际法渊源中又都可以区分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两个方面;在国

内法渊源中也可以区分为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两个方面。¹ 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

都存在一系列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而确定的、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国

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都存在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为调整其政府及其国民所参与的国际民

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而单独制定或确定的法律规范。

(三)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

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同属于国际法体系,是国际法体系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部门。

不过,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国际法0是一个区别于传统国际法学理论中的/国际法0概念的、
广义的国际法概念。

在传统的国际法学理论中,一般将国际法等同于国际公法, º 但笔者认为, 国际法和国际

公法应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法是相对于国内法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的概念, 而国

际公法则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相对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的部门法的概念。国际法作为

一个法律体系应该是调整含有国际因素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其内容包括国际

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民事诉讼法和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法律部门;而国际法学则是

指由法学理论中研究这些部门法而形成的各个相应的部门法学所构成的一个对应于国内法学

的法学体系[ 1] ( P1210) ,其范围自然应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诉

讼法学和国际商事仲裁法学等学科体系。» 笔者认为,如果就我国学科体系的分级而言, 在我

国社会科学体系下, 法学应该是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并列而成为一级学科;在

这个一级学科下,可以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两个二级学科; 然后在国内法这个二级学科体

系下,可以再分为经济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三级学科;而在国

际法学这个二级学科体系下, 则可以再分为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

诉讼法学和国际商事仲裁法学等三级学科
[ 2] ( P1249- 258)

。或者是直接将国内法学科体系中的

各个学科与国际法学科体系中的各个学科并列为二级学科,而将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的划分

只是作为一种纯理论上的、虚拟的划分。也就是说,笔者既不赞成将政治学和社会学纳入法学

学科体系下面, ¼ 也不赞成将国际法学与属于国内法学的民法学、经济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相提并论。½

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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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这一划分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国际法学应该是与国内法学相对应的概念。而民法学、经

济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只能是国际公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民事诉讼法学等相提并论才对。

这一划分的结果是使我国目前各高等院校里从来就没有学习过法律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取得的学位

却是法学学位。即在我国目前持有法学学位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没有学过法律的。

如果一定要遵循惯例而用/ 国际法0这个概念来表述国际公法,笔者认为,最好是将/ 国际法0这个词区分广义的/ 国
际法0和狭义的/ 国际法0这两个方面,即用狭义的/国际法0来表述国际公法,而用广义的/ 国际法0来表述笔者在这里所理解
的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概念。

如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的全国法学统编教材5国际法6认为: / 国际法也是国际-公. 法0 ,见王铁崖教授主编5国际法6 ,

法律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页。端木正教授在其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5国际法6一书中也是开宗明义地表明:

/国际法,亦称国际公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0 ,见端木正主编5国际法6(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页。

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有关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有关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它们的性质。笔者认为,

从渊源上看,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际法渊源,是指它们都具有通过国际立法程序或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程序

而确定的法律规范;而说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具有国内法渊源,是指它们又都具有通过国内立法程序和国内司法程序

所确定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性质来看,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这些法律规范都具有国际法的性质。



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的分歧,在我国国际法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

在对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认识问题上。国际公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是

/国际法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0;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主张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国

际经济管理关系和国际商品流转关系两个方面; 而国际私法学界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经济法的

调整对象不应该包括国际商品流转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

笔者认为:

国际经济法应该具有既不同于国际公法,也不同于国际私法的、自身独立的调整对象。国

际公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平等的国际公法主体之间在国际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的交往

中所形成的各种横向的平等关系。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各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

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

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管理关系。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际民

商事交往中各个平等的国际私法主体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横向的民商事关系。与我国目前国际

公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 笔者认为, 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该包括国际社会各个国

家或国际组织在单独或集体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时所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

关系; 而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者所持的观点相左, 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应该

包括国际间的商品流转关系。

而且,笔者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与国际私法所调整的

横向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

以平等互利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而国际私法所调整的横向关系主要是不同国家的自然人

和法人之间以等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商品流转关系。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间这种以等

价有偿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商品流转关系,属于一种典型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只能是国际私法的

调整对象。

(二)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规范性质不同

从法律规范的公、私法性质来看,笔者认为,国际私法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

范,属于典型的私法规范;而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不同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和

各个国家干预、管理、控制国际经济活动而形成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属于公法

的范畴。

(三)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

关于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 以及国际私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的概念、性质和范围问题,

在我国国际法学界, 特别是在从事各部门法学研究的各个学者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

歧。在国际公法学界,以王铁崖先生为代表的不少学者一直主张国际公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是

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属于公法性质,其中包

括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而作为一个法学部门, 国际公法学则是指研究这些法律、法规和法律制

度的学科体系, 自然也包括国际经济法学的内容[ 3] ( P1 486)。而在国际经济法学界,以姚梅镇先

生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间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体

制和法律规范0的总称,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在法律性质上, 既有公法的性质,又有私法的

性质, 其内容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经济组织法等几个重要
部门0;而/国际经济法学是法学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是以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

及其发展规律为主要对象的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0 [ 4] ( P11- 30)。在国际私法学界, 以韩德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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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代表的多数学者都主张, 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部门,主要由冲突规范和一

定范围内的实体规范组成,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属于一个既不同于国际公法, 又不同于国内民

法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而国际私法学则是以国际私法为其研究对象的一个法学部

门[ 5] ( P11- 40)。

笔者认为:

国际公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

和。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各平等的国际公法主体之间在国际社会、政治、军事、外交等的交往中

所形成的各种横向的平等关系,具有典型的公法性质, 属于实体法的范畴; 其主体主要是国家,

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 其渊源

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海洋法、国际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条约

法、国际组织法、外交法、战争法等方面。国际公法学就是以这些法律规范和国际公法关系中

所发生和存在的各种法律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国际法学的部门学科。

国际经济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同国际公法一样

都具有公法的性质, 而且都属于实体法的范畴,但它又不同于国际公法: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各

个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横向的平等经济关系和各个国家及整个国

际社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其

主体除了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外, 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一

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即在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

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中,个人可以成为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其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

例,以及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其范围主要涉及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货币法、

国际税法、反托拉斯法和反倾销法等方面。国际经济法应该是国际法体系中完全区别于国际

公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际经济法学就是以这些法律规范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发生和存

在的各种法律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国际法学的部门学科。

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国际民商事交往

中各个平等的国际私法主体之间所产生的一种横向的民商事关系,具有典型的私法性质,属于

实体法的范畴; 其主体主要是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国家、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政府间

的国际组织在以民商事关系主体的身份从事国际民商事活动时也可以成为国际私法的主体;

其渊源主要是各个国家的有关国内立法和国内判例,以及国际社会有关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

例;其范围包括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 其规范的内容包括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

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和其他实体规范。而且, 考虑到目前我国正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强调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强调国内有关法律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后会逐渐消除以往明

确划分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那种界限,与此相适应, 作为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其他有关国

内实体法规范, 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严格分离的情况下所存在的/涉外经

济立法0和/涉外民事立法0中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关系0的有关实体法规范,也应

纳入国际私法的范围。¹ 也就是说, 笔者认为,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随着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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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笔者特别反对在中国已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还使用/ 涉外0这个概念;而极力主张在我国立法、司法

以及有关法学研究中,都将/ 涉外0改成/ 国际0,就像将原来的/ 对外经济贸易裁委员会0改为/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0一样。



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随着我国经济与整个国际经济的融合, 应将以往的/涉外经济法0中有关调
整因国家干预、控制和管理国际经济生活而形成的纵向的国际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

国际经济法的范围; 而将其中有关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纳入国际

私法的范围。让/涉外经济法0在我国法律制度中逐渐成为历史。
至于国际私法学则是以这些国际私法规范和国际民商事关系中所发生和存在的各种法律

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国际法学的部门学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笔者不赞成国际私法学界和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所主张的、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与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部分交叉的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

对象和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不存在交叉,完全可以按照上述标准区分清楚;所以, 国际私法

和国际经济法应该是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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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ternat ional economic law . At the

same t ime, the differences betw een them are as follow s: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nat ional goods

circulat ing betw een different part ies in dif ferent countries can only be the regulated object of inter-

nat ional private law , but not internat ional economic law ; internat ional private law is subject to

typical private law norm, w hile internat ional economic law is subject to public law field; the regu-

lated objects of the tw o do not overlap and can be dist inguished very w ell;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and internat ional econom ic law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w hich is parallel to domest ic

laws should be tw o completely independent legal branches.

Key Words: Internat ional Private Law ; Internat ional Economic Law ; Close Relation; Essen-

t ial Dist in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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